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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含授权委托代表，下同）

共 13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合计为 40,186,8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0.54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合计为 31,687,4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5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24 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合计为 8,499,3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90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 119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合计为 2,159,0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57%。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或网络投票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106,75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006%；反对 79,0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966%；

弃权 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0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078,96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 96.2894%；反对 79,0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3.6597%；弃权 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0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陈明琛、覃宇 

3、结论意见：见证律师认为，普蕊斯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关

于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03 月 14 日  


